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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通县政复〔2024〕55号
申 请 人：吴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    所：通化县快大茂镇同德路1888号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投诉作出的处理决定。于2024年6月4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程序违法，责令对举报部分作出行政行为。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4年4月24日在拼多多购物平台购买了一罐标称为“20年野山参粉”的产品，花费34.8元，到货后申请人发现该产品无生产许可证，且商家声称其为农产品。申请人经过查询得知，野山参在达到一定年限后属于中药材，而非普通农产品，且该商品经过磨粉工艺处理，已经涉及到中药材的炮制，对安全性有更高的要求。因此，申请人认为该产品不能作为普通食品进行销售。鉴于上述情况，申请人随即向被申请人提出投诉举报，请求被申请人依法对商家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然而，被申请人于2024年5月28日作出的答复中，仅提及经调解商家不同意赔偿但愿意退货退款，并决定终止调解。被申请人对于商家涉嫌违法的线索未进行任何调查立案，显然未能履行其法定职责，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调解中发现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然而被申请人在接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后，并未对商家涉嫌违法的线索进行核查，而是以终止调解的方式草率结案，严重违反了相关规定。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与《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可看出来，投诉与举报是不同的两套程序，投诉方面怎么处理不影响举报方面怎么处理,举报方面怎么处理也不影响投诉方面是否受理。本案中被申请人针对举报程序是否立案调查、是否作出行政处罚，其均可以受理或不受理。
涉案产品属性问题，在不考虑涉案产品为20年野山参年限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年3月第1版)的定义，农产品涵盖了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这一广泛范畴。这些产品不仅包括直接从农业活动中获取的、未经任何加工的原生食材，例如新鲜的蔬菜、水果、肉类、蛋类、水产品等；而且还涵盖了经过初步加工，如分拣、去皮、剥壳、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分级、包装等处理后，仍保留其基本自然属性及化学性质的产品。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初加工”是指那些尚未改变农产品原有的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加工方式。也就是说，尽管这些产品可能经历了上述的物理处理过程,但它们并未进入到足以导致产品形态发生根本变化的深度加工阶段,因此仍然保持着原有农产品的属性.对于鱼干、菜干、果干等“干货”产品而言，只要它们是经过简单的晾晒处理，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调味品或经过复杂的工艺流程制作而成，能够追溯到原始农业活动中的种植、养殖或采集环节，那么这类产品依然可以被视为食用农产品并允许在市场上销售。然而，涉案产品山参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根据描述，人参粉经过了深度加工，其形态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几乎无法辨认出原有的自然形态。这种情况下，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立法精神，人参粉不再属于食用农产品的范畴。再根据我国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法律的效力确实高于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规章。这意味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基于这些法律所做的释义或解释也具有上阶位的法律地位，对下位的法规和规章具有指导与约束作用。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案件的处理过程及最终做出的结案反馈，存在明显且重大的程序瑕疵与实体错误。申请人在其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详尽地阐述了被申请人未能依法履行职责的具体表现，包括但不限于对举报事项调查核实的不充分、适用法律法规不当以及处理结果显失公正等情形。这些缺失和错误直接导致了申请人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且申请人所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与被申请人作出的结案反馈之间具有不可忽视的直接利害关系，根据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法及相关实施条例,本次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完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具体而言，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未能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对举报内容的反馈结果未能准确认定事实，违反了行政复议法中关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等基本原则的规定。基于此，申请人正式提交行政复议申请，请求依法审查被申请人所作结案反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依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举报内容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行为。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24年4月27日收到申请人投诉单（编号：1220521002024042761792314），申请人投诉通化市XXX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人参粉无生产许可。收到投诉信息后，被申请人按照申请人提供线索开展调查调解工作。经调查，商家销售人参粉，为人参经粉碎初加工而成，为初级农产品，无需取得生产许可。商家同意为申请人提供退货退款服务，申请人要求赔偿，商家不予认可。被申请人于2024年5月29日作出终止调解决定，2024年5月29日通过平台向申请人答复。
一、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存在程序违法行为
被申请人在2024年4月27日收到申请人对通化市XXX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诉单。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之规定，被申请人于2024年5月8日作出受理决定，并通过全国12315平台回复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同意，采用调解的方式处理投诉，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鼓励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平等协商，自行和解。”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三）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和第二款“终止调解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终止调解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之规定，因被投诉人拒绝调解，被申请人终止调解，并于2024年5月29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回复申请人。全国12315平台，针对投诉和举报开通了不同的渠道，在“我要投诉”模块，第8条有明确告知“投诉事项一事一单，请勿就同一事项重复投诉，请勿在一个投诉单中对不同被投诉人提出诉求，由于投诉、举报的处理程序不同，请勿在投诉中含有举报内容”；在“我要举报”模块，第5条有明确告知“举报事项一事一单，请勿就同一事项重复举报，请勿在一个举报单中反映不同被举报人的涉嫌违法行为，由于举报、投诉的处理程序不同，请勿在举报中含有投诉内容”。被申请人仅收到申请人投诉单，针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被申请人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并在规定日期内进行了回复。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合法合规，申请人请求认定被申请人程序违法，于法无据。
二、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终止调解决定不具备行政复议资格
首先，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共进行了630次投诉，12次举报，投诉举报次数远超正常消费者。其次，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行政复议应诉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发【2024】1号），对消费者向市场监管部门提出解决消费纠纷的投诉事项，市场监管部门作为第三人作出的居间调解行为，属于《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四项“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情形，依法不纳入行政复议范围。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处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理适当、程序合法，且申请人不具有复议主体资格。请求通化县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以维护行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
经审理查明：2024年4月27日，申请人通过12315平台进行投诉；2024年5月8日，被申请人对投诉进行了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同时开展了调解工作；2024年5月29日，因商家对申请人索要赔偿的调解要求不予认可，被申请人作出终止调解决定，并于当日将投诉处理决定通过平台告知申请人；2024年6月4日，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投诉作出的处理决定，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认为：
一、《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第十四条规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第二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四）经组织调解，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明确表示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的”。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已履行了受理、告知的程序，并开展了调查工作，对该投诉也进行了调解，因此被申请人履行了法定职责，程序合法。
二、被申请人根据投诉线索在调查过程中，并未发现商家存在申请人所投诉的违法行为，且申请人对其消费行为仅进行了投诉，并未进行举报，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对举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对投诉作出的处理决定。
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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